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大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68）

與一項500,000,000美元
優先有抵押貿易相關融資協議

有關之公告

本自願性公告乃由賽得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刊發。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已於今日完成一項500,000,000美
元之優先有抵押貿易相關融資協議，該融資乃由國際銀團提供，並得到多家國
際認可金融機構的支持（「融資」）。融資包含一項500,000,000美元之總債務融資
（由一項440,000,000美元的五年期貸款及另外60,000,000美元的循環信貸組成）。 

SC International Macao Commercial Offshore Limited（「SC Macao」）為融資的借
款人，Bahia Specialty Cellulose S.A.（「BSC」）為融資的擔保人。BSC及SC Macao
均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融資所得款項將用於預付470,000,000美元之銀團貸款（該貸款乃於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訂立，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存結餘336,000,000美元）及作為
一般營運資金。

承董事會命
賽得利控股有限公司
代理行政總裁
鄭偉霖

香港，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鄭偉霖先生（代理行政總裁）；非執行董事司徒振中先生；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應侯榮先生（主席）、林健鋒先生、俞漢度先生及林亞渡先生組成。


